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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将相关病种和日间手术纳入我省按病种收付

费范围的通知 

  吉医保发〔2020〕76号 

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、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，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： 

  为深入推进医保支付改革，进一步扩大按病种和日间手术支付范围，省医

疗保障局委托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开展了相关课题研究。结合课题研究成

果，现将部分病种及日间手术纳入我省按病种收付费管理范围，并就具体事宜
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病种及实施范围 

  本次共遴选了 24种病种和 23 种日间手术（详见附件 1 和 2）纳入我省按

病种收付费管理范围，并结合临床路径（详见附件 3）及诊疗技术规范，确定

了相应的收费标准。实施范围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按病种收付费工作的

通知》（吉医保发〔2020〕43 号，以下简称“43 号文”）要求执行，日间手术

暂限符合开展日间手术要求的三级医疗机构。 

  二、收付费政策 

  （一）日间手术病种收费标准中涵盖了术前检查及术后处理费用，具体包

括按日间手术临床路径与诊疗相关的术前检查化验、围手术期应急处理、出院

带药及术后（拆线、换药、复诊）等费用。 

  （二）传染病患者加收费用未纳入收费标准，如遇传染病患者，可按规定

加收及支付。对使用镇痛泵的术后镇痛及化疗病种中的中心静脉置管相关费

用，各地可通过协议管理进一步予以明确，并重点加强监控分析。对临床路径

外的部分治疗非必需的高值医用耗材、药品费用原则上不得再向患者另行收

费。 

  （三）各地医保经办机构可结合实际参照各病种及日间手术定额收费标

准，在经专家论证或与定点医疗机构协商谈判后，适当下浮收费标准，付费算

法、付费比例及结算政策等按 43 号文执行。 

  三、工作要求 



  （一）各地医保部门应统一思想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除收费标准可以

适当下浮外，其他方面应按本通知及 43号文要求严格执行，确保按病种收付费

工作规范、高效落地。本通知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各地医保部门应于每

季度末按要求将省级制定且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执行的病种（日间手术）开展情

况报省医疗保障局备案。在结合实际将相关病种向 DRG 付费等其他支付方式过

渡时，应做好待遇衔接。 

  （二）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在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双方

权利义务，将按病种收付费结算率、违反诊疗规范规避按病种收付费管理的发

生率等指标纳入考核范围。考核结果与合理超支分担机制、动态调整病种收费

标准、医疗机构总额预算指标等挂钩。 

  （三）各定点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临床路径开展诊疗工作，切实加强按病

种收付费的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,规范诊疗，确保医疗质量、安全及参保群众切

身利益。对符合临床路径规范，应实行按病种管理的，应严格纳入。对退出按

病种管理的，须同时报医保经办机构备案；未按要求备案的，相关医疗费用医

保基金不予支付，由定点医疗机构自行承担。 

  附件：1.病种及收费标准 

     2.日间手术及收费标准 

     3.病种及日间手术临床路径 

 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

  2020 年 12 月 17日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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